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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林木种子检验的现状及其发展对策 

李祥云 黄永权 刘斯通 
(广东省林业种苗与基地管理总站 广州 510173) 

摘要 文章从概述林木种子质量检验重要作用入手，着重分析了广东省林木种子质量检验的现状，分析 

其存在问题，并提 出了解决问题的对策和发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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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urrent Situation，Problem and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Forest Tree Seed Testing in Guangdong Province 

Li Xiangyun Huang Yongquan Liu Sitong 

(General Administration of Forestry Seed and Seedling，Afforestation Base of Guangdong Province，Guangzhou，510173) 

Abstract In order to develop the forest tree seed testing in Guangdong province，the paper analysis its 

functions，current situation and problems 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Some suggestions for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forest tree quality testing are put forward in this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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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木种子检验(tree seed testing)是以林木种子生物学、种子解剖学、种子生理学等理论为基础，鉴定种 

子播种品质的工作 。它应用科学的方法对林业生产的种子质量进行分析、检验，以判断种子质量的优 

劣 。当前，林木种子检验主要是对播种品质的检验，检验项 目随要求而异，通常有种子净度、发芽率(或生 

活力)、含水量、千粒重、优良度、病虫害感染度等。 

1 开展林木种子播种品质检验的重要作用和现实意义 

林木种子是具有生命力的最基本的林业生产资料，其质量优劣直接影响林木的成长发育和森林质量，进 

而影响林业生产和社会稳定。这里的林木种子是指林木的种植材料或者繁殖材料，包括籽粒、果实和根、茎、 

苗、芽、叶等 j。林木种子质量的好坏主要表现在林木种子的遗传品质和播种品种两个方面。提高种子遗 

传品质要通过林木育种和良种繁育来实现，而播种品质提高要靠加强林木种子的采集、收购的经营管理，以 

及加强干燥脱粒等处理技术和加强林木种子检验工作来实现。开展林木种子检验，通过分析种子质量，确定 

林木种子的使用价值，在林木种子生产和经营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和现实意义。它主要表现在：一是通过种子 

检验，确定种子质量，评定种子等级，实行优质优价，作为种子能否使用和定价的依据；二是作为确定播种量 

的依据；三是防止不合格的种子，特别是含水量不符合标准或感染病虫害的种子入库贮藏，提出控制种子质 

量的措施，保证种子贮藏运输的安全；四是掌握不同产地、不同林分和不同年度种子质量变化的情况，为种苗 

行业管理提供基本数据；五是了解种子质量变化情况和影响种子质量的原因，对种子的采收、加工、贮藏和运 

输等提出改进意见；六是作为林木种苗行政执法的技术手段，打击不法分子出售假冒伪劣种子。 

通讯作者：黄永权，教授级高级工程师。E—mail：gdftbs@126．c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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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林木种子质量检验的内容和程序 

根据国家标准《林木种子检验规程》(GB 2772--1999) ]、《林木种子质量分级》(GB 7908--1999) ]、 

《主要造林树种苗木质量分级》(GB 6000--1999)[61，林木种子质量检验的内容主要包括抽样、净度测定、发 

芽测定、生活力测定、优良度测定、重量测定、含水量测定和健康测定等项 目。为了快速估测林木种子的发芽 

潜力，x射线测定和离体胚测定也得到了研究和应用 J。 

苗木质量检i见4的主要内容包括：苗高、地径、根系长度和根幅等 J。 

开展林木种子质量检验工作，必须按一定程序进行，才能保证检验工作科学、公正、可靠和高效。当一批 

种子需要进行检验时，应按以下工作程序开展工作(见图 1)： 

图 1 林木种子质量检验程序 

3 广东林木种子质量检验现状 

广东省历来重视林木种苗工作，而林木种子质量检验作为种苗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起到了关键的保驾 

护航作用。“十年绿化广东”期间，全省各级林业种苗管理部门做了大量的种苗准备和质量检测工作。据统 

计，1986～1995年的 10年问，共提供林木种子500多万公斤和苗木近百亿株 J，保证了333．34万公顷荒山 

造林的顺利开展，为全省如期消灭荒山做出了很大贡献。 

近几年来，根据国家林业局关于加强林木种苗质量管理的工作部署，广东省加大了对全省林木种苗质量 

工作的监管力度。每年春季造林前，省林业局组织全省各地开展林木种苗质量自查活动，并对部分市、县进 

行了省级质量抽查，对广东省经国家林业局批准免税进口的花卉种苗进行实地抽查 ，为广东省林业建设把好 

种苗质量关。 

3．1 加强种苗质量检验的监管 

广东省根据国家林业局《林木种子质量管理办法》(2006年国家林业局第 21号令)加强林木种苗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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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一是对全省调剂的林木种子实行严格的质量检验制度，经检验合格的种子才可调拨使用；二是不定期 

对全省重点林木良种基地、采种基地进行质量检查和跟踪服务，发现问题 ，及时加以解决；三是对广东省重点 

林业种苗和花卉使用单位实行委托检验和技术指导；四是认真贯彻执行国家林业局关于省级种苗质量抽查 

通报制度的规定，积极组织各地开展年度林木种苗质量抽查。据统计至 2008年底，近几年来广东省共抽检 

的林木种子有 266批次，136个树种，抽检种子7．75万公斤；抽检苗木503批次，171个树种，687．5万株；抽 

检进出口花卉93批次，盆栽观叶植物218．8万株，盆花28．5万盆，花卉种球 1 909．7万个 ，花卉种子6．99万 

公斤。林木种子、苗木和花卉种苗的抽查合格率分别在 90％、95％以上。 

3．2 制定种苗相关技术标准。规范种苗生产和管理 

为了更好地贯彻实施《种子法》，提高种苗质量，使种子和苗木生产更加规范和具有可操作性，近几年 

来，广东省先后制定了《桉树无性系工厂化育苗》(DB／T 193--2004)、《杉木无性系育苗技术规程》(DB／T 

256--2005)、《广东省主要阔叶树种苗木质量分级》(DB／245--2005)、《广东省主要阔叶树种子质量分级》 

(DB／290--2005)、《湿加松扦插繁殖技术规程》(DB 44／408--2007)等。通过制订这些种苗技术规程、标准， 

进一步规范广东省林木种苗的生产、管理秩序，净化种苗市场，确保种苗质量 ，为提高广东省林分质量和生态 

功能等级提供了有效的保障，为种苗质量监管提供了法律依据，更好地为广东省林业生态省建设服务。 

3．3 加强种检基础设施建设 

积极开展林木种苗检测基础设施项目建设，为广东省林木种苗质量监管工作提供物质保障。近几年来， 

广东省着重抓好 1个省级和两个市级(江门、揭阳)质检中心(站)，以及 13个 良种基地、17个采种基地的种 

检设施项目建设，目前已完成建设任务，为保证广东省种检工作的正常开展奠定了基础。 

3．4 加强业务培训，提高质检人员技术水平 

为了贯彻落实《国家林业局关于实行林木种苗检验人员持证上岗制度的通知》精神，广东省每隔1年举 

办全省林木种苗质量检验技术培训班，给考核合格学员颁发国家林业局统一印制的加盖省林业局公章的 

《林木种苗检验员证》，为各地培养了一批合格的种检技术人员，提高了他们的质检水平。广东省近年来共 

培训质检人员 165人，有效地确保了广东省种检质量和水平。 

3．5 取得一些研究成果 

在做好全省林木种子质量检验工作的同时，广东省积极开展有关种检方面的技术研究。省林业厅种苗 

站承担的《应用 x一射线摄影术在测定林木种子质量方面的研究》(1980。1～1989。3)，达到国内先进水平，成 

果获得 1989年度广东省林业厅科技进步二等奖。实践证明，该研究具有操作简捷、迅速、准确和使用价值高 

等优点，并可消除人为因素的影响，对种子实行无损检验，提高工作效率，省时、省工。 

4 主要存在问题 

4．1 种苗管理机构不够健全 

在机构改革过程中，广东省 21个地级市林业主管部门中有三分之二没有单独设立林木种苗管理机构， 

县一级除几个重点种子生产基地有种苗管理机构外，大部分均没有单独设立种苗管理机构，在一定程度上影 

响了种检工作的开展。 

4．2 设施设备简陋 

种子检验设备以发芽箱、恒温培养箱、数粒仪、千分之一电子天平、振动器、分样器最多，基本上可以满足 

开展室内种子质量的物理和生理测定(水分、净度、发芽率、千粒重、生活力)。但很多市、县种苗站和生产经 

营单位仅有几台仪器设备，严格地说难以满足质量检测的需要。除省林木种子质量监督检验中心近几年更 

新添加一些基本的种检仪器设备外，广东省各市县的使用的种检仪器设备都是上世纪 80年代末购买的仪器 

设备，大部分已残旧损坏，导致个别质量指标无法完成。如烘干箱控温能力差，天平精度达不到指标要求，致 

使水分指标无法检测等。因此，很有必要及时进行更新换代，以提高种检的效率和准确度。 

4．3 检验人员专业知识面窄，种检技术水平低 

《林木种子检验规程》中规定检验人员做净度指标鉴定时，必须熟悉品种的特征特性，而且对其变异是 

遗传变异还是环境条件引起的变异(如地点地形、气候、病害等)的识别，正是检验人员所缺少的，绝大部分 

检验人员对此了解不多。这不仅给检验工作带来不便，严重的会造成执法人员的执法偏差。如尾叶桉、尾巨 

桉、尾赤桉的种子极为相似，不从种源产地、颜色、种粒大小等方面，细心鉴别 ，很难区分，因而会得出错误的 

检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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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子质检机构，特别是县级机构的部分从业人员专业素质相对偏低，缺乏权威性，与种子检验事业的发 

展不相适应。如果还要开展分子技术测定种子室内纯度，增加桉树种子的检验，则对所需场地、设备、人员要 

求更高。 

4．4 经费缺乏 

种子管理机构事、企业分开后，市、县林业部门设立的种苗管理机构多数都是自收自支单位，种检(执 

法)人员的工资和所需费用没有保障，工作难以开展，往往流于发文件和电话通知。因种子生产涉及的企业 

和生产基地面广量大，要对种子生产实施有效监督 ，必须深入田间进行检查 ，由于没有经费来源，许多种子管 

理部门只好少出差，甚至不出差，种子质量市场监管抽查因受经费限制，不得不缩小范围，减少工作量，给进 
一 步强化种子质量管理工作带来一定难度。 

4．5 检验标准制订滞后 

由于广东省大力推广乡土树种、珍贵树种和桉树优良无性系造林，涉及的树种较多，桉树无性系的选育 

品种多繁殖数量大，未能及时制定相关树种、无性系育苗的技术标准，种检时缺乏可操作性，在一定程度上影 

响了检测数据的准确性和种检质量。 

4．6 配套法规不完备 

《种子法》实施以来，广东省制定相应的配套法规较少，同时对法律法规的宣传贯彻、培训工作抓得不 

够，出现对《种子法》的片面理解，种子市场出现无证生产经营种子、乱委托、乱代销和超范围经营等现象，这 

些给种子质量管理带来了新问题。 

5 今后发展对策 

5．1 加强种苗管理质检机构和队伍的建设 

在新一轮的机构改革中争取县级以上林业主管部门都要成立林木种苗管理机构，并落实人员编制，经费 

纳入地方财政预算。特别要加强市、县级林木种子质量检验机构的建设，配置必要的设备，尽快提高市、县的 

种子检验质量和水平。在条件许可情况下，按区域布局原则，选择 5～6个条件较好(有编制、人员、经费)的 

林木种子管理机构建立质量监测站，进一步加强广东省林木种苗的质量监督和管理。建议国家林业局尽快 

制定林木种子质量监督检验中 tl,(站)建设标准，加大投资力度，加快标准中心(站)建设，从而有效地保障质 

检工作的正常、有序开展。 

5．2 设立种检基础设施建设专项资金，配备购置种检仪器设备 

完善齐备的仪器设备是保证检验机构完成各项检验指标的基础，没有齐全配套的检验仪器，种子检验工 

作将是“无米之炊”。各级政府要根据《种子法》规定设立专项资金，加大投资力度，制定种检基础设施项目 

建设的优惠政策，鼓励各方投资种检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各级检验机构也要通过多渠道、多方面积极争取， 

通过财政拨款、地方配套等形式，获得资金保障，政策上获得扶持，尤其通过认证认可的检验机构，更要尽快 

做好对陈旧仪器设备的更新换代及完善不配备的设备工作，这是保证公证数据有法律效力的前提和基础。 

目前，广东省对部分检验机构通过资金或实物进行了重点扶持，力争在最短时间内完善各级种子检验机构的 

硬件设施，尽快建立完善林木种苗质量检验保障体系。 

5．3 整顿检验机构，优化检验队伍；加强考核培训，提高业务素质 
一 支高水平的检验队伍，是保证检验机构能够出据准确、无误，具有法律效力的公证数据的关键。只有 

按《种子法》规定检验员所必须具备的条件，对全省种子检验员进行一次彻底的重新审核；严格资格审查，严 

把种子检验人员“质量关”，上岗前进行严格培训，严格考核，经考试合格获得《种子检验员证》的方可录用， 

清理不符合条件的检验人员；把掌握林业技术、熟悉种子检验业务的人员充实到种子检验机构中。同时，建 

立健全检验人员的录用、进修、培训、考核、奖惩等制度，建设一支高素质的种子检验员队伍。 

为进一步提高检验人员业务素质，必须对种检员进行再培训，以《林木种子检验规程》为教材，针对检验 

工作中出现的问题，抓重点找难点，重点讲解要求，必要时聘请有关教材的编著者进行辅导，使每个检验员能 

够熟悉规程中的每项规定乃至每句话的含义，做到每一成分指标的判定准确无误，同时，做好检验员的定期 

业务培训进修工作，不断充实新的检验知识，尤其加强现在普遍欠缺的田间检验能力培养，提高检验人员素 

质，提高检验水平。另外，不断学习和掌握国内外新的检验技术手段，并加以利用和创新，搞好技术储备，适 

应种子检验机构检验水平提高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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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深入贯彻《种子法》及其配套法规，实行质量责任追究制度 

鉴于目前部分种子管理人员和种子企业对国家法律、法规存在片面理解的实际情况，种子管理机构要加 

大《种子法》及其配套法规的宣传、贯彻，加强种子行业对法律、法规的理解，进一步规范种子企业的质量管 

理工作。针对近年来种子质量纠纷逐年增加的现状，尽快制定种子质量事故处理办法，成立种子质量鉴定专 

家团队，组织专家对发生的种子质量纠纷进行技术鉴定，并提出处理意见。对掺杂制假，以劣质种子冒充合 

格种子等，导致种子质量下降，造成经济损失的，按照谁出问题谁负责的原则，实施重大质量责任事故追究制 

度。 

5．5 加强种检技术研究，加快种检标准制订进程 

针对种检存在的实际问题，开展种检技术的研究，不断研究、探索新的技术方法，不断提高提高种检的质 

量和效率。同时，根据林业发展的需求，充分利用 目前的研究成果，制定适应形势发展的标准(规范)，进一 

步规范种苗的生产、经营，使种检做到有法可依，提高种检的准确度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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